
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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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如行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年12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技字第1080201490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附本會108年12月24日工程技字第1080201490 號令，有
關 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理條例施行細則第10條但書規
定，認可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執業技師得兼任之業務或職
務，如說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說明：
一、按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理條例(下稱本條例)第13條規定：

「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
業技師，須為專任之繼續性從業人員，並僅得在該公司執
行業務。」﹔本條例施行細則第10條規定：「本條例第13
條所稱專任，指在受聘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服務或受聘僱
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支配於公司外服務，且在公司營業之
全部時間內服務，支領全部時間之報酬；於受聘任職期
間，在公司營業之全部時間內無兼任該公司以外其他業務
或職務之情形。但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兼任教學、研究、勘
災、鑑定或其他業務、職務者，不在此限。」上揭規定之
立法意旨，係為防止執業技師出租及出借證照，要求工程
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，應專注於所任職工程技術顧問
公司之業務，以確保工程技術服務之品質。

二、鑒於技師尚有其他社會責任，需於任職之工程技術顧問公
司外從事具公益性的技術性工作或工程專業教學、研究，
爰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10條但書規定，在符合本條例第13
條規範意旨下，作成旨揭令，認可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執業
技師得予兼任之業務或職務，技師兼任相關業務或職務無
須再向本會申請認可，惟不得因兼任該等業務或職務，而
有違反應為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繼續性從業人員之情事。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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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中華民國水利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中華民
國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、中華民國環
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中華民國冷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中華民國
電機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都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中華民國應用
地質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、中華民國交
通工程技師公會、台灣省土木技師公會、台北市土木技師公會、高雄市土木技師
公會、新北市土木技師公會、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、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、台南
市土木技師公會、台灣省水利技師公會、台北市水利技師公會、高雄市水利技師
公會、台灣省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台北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、高雄市結構工
程工業技師公會、新北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桃園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台中市
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台灣省環境工程技師公會、台北
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、高雄市環境工程技師公會、台灣省都市計畫技師公會、台
北市都市計畫技師公會、高雄市都市計畫技師公會、台灣省機械技師公會、台北
市機械技師公會、台灣省冷凍空調技師公會、台北市冷凍空調技師公會、新北市
冷凍空調技師公會、台中市冷凍空調技師公會、高雄市冷凍空調技師公會、台灣
省水土保持技師公會、台北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、高雄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、新
北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、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、台灣省應用地質技師公會、
台北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、台中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、高雄市應用地質技師公
會、台北市礦業技師公會、台灣省測量技師公會、台北市測量技師公會、台北市
化學工程技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台北市工程技術顧問
商業同業公會、新北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縣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
業公會、新竹縣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
會、南投縣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臺
中市直轄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本會法規委員會、技術處第五科(刊登網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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